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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凯瑞化工有限公司

废气处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 8月 11日，聊城凯瑞化工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聊城凯瑞化

工有限公司废气处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山聊城凯瑞化工有限公司位于聊城鲁西经济开发区现代化工产业园

（古云化工项目聚集区）聊城凯瑞化工有限公司院内，是一家专业从事

精细化工产品、医药中间体、燃料中间体、硅烷偶联剂的生产和销售的

股份制民营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9 月，注册资金 300 万元，占地面

积 10000m
2
，职工 49人，全年工作 7200 小时，生产车间采用三班三运转

制，管理及技术人员采用日常白班制，技改项目无新增劳动定员。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9年 1月，聊城凯瑞化工有限公司委托湖北黄环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编制完成了《聊城凯瑞化工有限公司废气处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2019年 8月 9日，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以莘行审报告表

【2019】19号文对该项目给予批复，登记编号 2019-371522-77-03-003370，

本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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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11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117万元，环保投资占项目

总投资的 100%。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的范围为废气处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经验收核查，与环评及批复对比，本项目建设发生如下变动：

序

号
环评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原因 结论

1
缓冲罐：规格型号

V=1000L 、 材 质

PP、数量 1个

缓冲罐：规格型号

V=500L、材质 PP、
数量 1个

空间原因，不影响

正常生产

产能和工艺均未变

化，不属于重大变化

2
吸收液换热器：规

格型号 F=5m2、材

质 PP、数量 2个

吸收液换热器：规格

型号 F=5m2、材质

PP、数量 4个

为了增加换热效

果而增加 2台备用

釜换热器，

产能和工艺均未变

化，不属于重大变化

3

防腐水环泵：

规 格 型 号

Q=180m3/HH=0.1mp

材质：玻璃钢、数

量1个

防腐水环泵：

规 格 型 号

Q=180m
3
/HH=0.1mp

材质：高强聚丙烯、

数量 2 个

增加 1台备用泵、

材质发生变化

产能和工艺均未变

化，不属于重大变化

4
气液分离罐：规格

型号 V=500L、材

质 PP、数量 1个
未建设

实际生产过程中

不需要

产能和工艺均未变

化，不属于重大变化

5

亚硫酸镁氧化塔：

规 格 型 号 Φ

800*4000、材质：

PP、数量 1个

亚硫酸镁氧化釜：规

格型号：F-5000、材

质：搪玻璃、数量 2
个

氧化塔氧化效果

不佳，更换为氧化

釜，

产能和工艺均未变

化，不属于重大变化

6

硫酸镁结晶釜：规

格型号：F-5000，
材质：搪玻璃、数

量 1个

硫酸镁结晶釜规格

型号：F-5000，材质

搪玻璃、数量 2个

因为硫酸镁浓缩

周期较长，所以增

加了 1台备用结晶

釜

产能和工艺均未变

化，不属于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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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氧化镁浆液泵：

规 格 型 号
Q=15m3/HH=10m
材质：陶瓷、数量：

1台

氧化镁浆液泵：

规 格 型 号

Q=15m3/HH=10m材

质：高强聚丙烯、数

量：1台

材质发生变化
产能和工艺均未变

化，不属于重大变化

8

母液泵：

规 格 型 号
Q=15m3/HH=10m
材质：陶瓷、数量：

1台

母液泵：

规 格 型 号

Q=15m3/HH=10m材

质：高强聚丙烯、数

量：1台

材质发生变化
产能和工艺均未变

化，不属于重大变化

9

蒸发浓缩釜规格型

号：F-5000、材质：

搪玻璃、数量：1
台

蒸发浓缩釜规格型

号：F-5000、材质：

搪玻璃、数量：2台

因为亚硫酸镁浓

缩较难，增加了 1
台备用浓缩釜

产能和工艺均未变

化，不属于重大变化

10
板框压滤机规格型

号：20m2 材质：

PP 、数量：1台

离心机规格型号：

PSD1000、数量：1
台

安全要求以及压

力机气味较大，改

为离心机

产能和工艺均未变

化，不属于重大变化

11
冷凝器规格型号：

20m2、材质：304、
数量 1台

冷凝器规格型号：

10m2、材质：石墨、

数量 2台

原料对不锈钢腐

蚀

产能和工艺均未变

化，不属于重大变化

12 无

新增双氧水高位槽

规格型号：40L 材

质：pp、数量：1台

生产需要，双氧水

不能直接加入氧

化釜

产能和工艺均未变

化，不属于重大变化

13 无

新增二氧化硫吸收

补液泵规格型号：

Q=15m3/HH=10m数

量：1台

生产需要
产能和工艺均未变

化，不属于重大变化

14 无

新增热水罐规格型

号：3m³、数量：1
台

生产需要
产能和工艺均未变

化，不属于重大变化

15 无
新增硫酸泵材质：磁

力泵、数量：1台 生产需要
产能和工艺均未变

化，不属于重大变化

16 无

新增双氧水泵材质：

气动隔膜泵、数量：

1台
生产需要

产能和工艺均未变

化，不属于重大变化

17 无

新增回收水储罐规

格型号：6000L、材

质：PP、数量：2台
生产需要

产能和工艺均未变

化，不属于重大变化

对照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发布的环办[2015]52号文，不属于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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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无新增劳动定员，无新增生活废水；本项目尾气处理过程氧

化镁溶液经过吸收、反应、蒸馏后，回收水循环使用。故本项目无废水

产生。

（二）废气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为二氧化硫、氯化氢、氯气、非甲烷总烃、

溴，无组织废气为颗粒物、二氧化硫、氯化氢、氯气、非甲烷总烃、溴。

本技改项目主要是在原尾气处理装置三级降膜吸收器不变的基础

上，改变吸收剂和处理工艺，对在氯甲基二甲基氯硅烷和二溴丙酰氯生

产工艺产生的工艺废气（SO2、HCL、CL2和丙烯酸挥发有机物）进行处

理，处理后仍产生少量工艺废气。另外在氧化镁溶液配制过程中产生投

料粉尘。

公司氯甲基二甲基氯硅烷和二溴丙酰氯生产工艺产生的工艺废气经

三级降膜吸收器处理后，经升级改造后的“氧化镁溶液吸收+蒸馏+结晶”

工艺装置再处理，氧化镁溶液吸收器以氧化镁溶液做吸收剂，工艺废气

从吸收器上口进入，在负压状态下向下走，氧化镁溶液也从吸收器上口

喷淋而下，在吸收器中与废气接触反应形成硫酸镁溶液。尾气中含有微

量丙烯酸气体，部分被尾气中的氯气氧化，剩余部分丙烯酸气体则进入

氧化镁溶液吸收器，在吸收器中加入双氧水进行氧化处理，最终工艺废

气中的丙烯酸气体基本完全氧化分解；尾气中少量的氯气在三级降膜吸

收器中分解为次氯酸和盐酸，所以工艺尾气中的氯气和丙烯酸气体经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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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处理装置吸收或氧化后排放量很少，忽略不计。

本项目使用氧化镁为粉末状物料，投料过程会产生粉尘，起尘量极

少，车间密闭后无组织排放。

本车间为全封闭式车间，废气收集效率为 100%，二氧化硫处理效率

98.8%，氯化氢处理效率 97.5%；非甲烷总烃处理效率为 86.8%，氯气处

理效率为 96.6%；溴处理效率为 88%。

（三）噪声

本项目产生噪声的设备主要为真空泵、压滤机、结晶釜等运行过程

中产生的噪声。建设单位主要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且全部设置于密闭

车间内，采取隔音、减振等措施再经过车间隔声，距离的衰减；减少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本公司废气处理技术升级改造后，不再产生亚硫酸钠等，项目无新

增劳动定员，故无新增生活垃圾。技改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固体废物

主要为废包装材料、滤渣和母液浓缩残渣。

（1）废包装材料

本项目原料氧化镁使用后的废包装袋，收集至一般固废区，由废旧

物资部门回收处理。

（2）滤渣

二氧化硫吸收塔中的氧化镁溶液进入二次氧化釜进行氧化反应，反

应完成后，经过滤器过滤时被截留下来，过滤器每月清理一次，每次清

理滤渣约 0.018-0.022吨，每年大约产生滤渣 0.18-0.22吨。滤渣属 HW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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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危险废物，行业来源为非特定行业，属于“900-036-45中所列其他生

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含有机卤化物废物（不包括 HW06类）”，

危险特性为毒性（T）。收集至危废暂存间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3）母液浓缩残渣

本项目尾气处理后得到七水硫酸镁，离心后的母液导入二级浓缩结

晶釜进行多次套用，套用大约 15次后杂质增多，母液不再套用，蒸发处

理后进行抽滤，抽滤中产生了浓缩残渣，每次蒸发抽滤出的残渣约为

0.15-0.18吨，每年大约产出残渣月 1.5-1.8吨，属 HW45类危险废物，行

业来源为非特定行业，属于“900-036-45中所列其他生产、销售及使用

过程中产生的含有机卤化物废物（不包括 HW06类）”，危险特性为毒性

（T）。收集至危废暂存间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生产车间等进行硬化防腐防渗处理；设置了废气采样平台及永久性

监测采样孔，粘贴了废气排放口环保标志牌。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治理设施

本项目无新增劳动定员，无新增生活废水；项目尾气处理过程氧化

镁溶液经过吸收、反应、蒸馏后，回收水循环使用。故本项目无废水产

生。

2、废气治理设施

本技改项目主要是在原尾气处理装置三级降膜吸收器不变的基础



7

上，改变吸收剂和 处理工艺，对在氯甲基二甲基氯硅烷和二溴丙酰氯生

产工艺产生的工艺废气（SO2、HCL、CL2和丙烯酸挥发有机物）进行处

理，处理后仍产生少量工艺废气。另外在氧化镁溶液配制过程中产生投

料粉尘。

公司氯甲基二甲基氯硅烷和二溴丙酰氯生产工艺产生的工艺废气经

三级降膜吸收器处理后，经升级改造后的“氧化镁溶液吸收+蒸馏+结晶”

工艺装置再处理，氧化镁溶液吸收器以氧化镁溶液做吸收剂，工艺废气

从吸收器上口进入，在负压状态下向下走，氧化镁溶液也从吸收器上口

喷淋而下，在吸收器中与废气接触反应形成硫酸镁溶液。尾气中含有微

量丙烯酸气体，部分被尾气中的氯气氧化，剩余部分丙烯酸气体则进入

氧化镁溶液吸收器，在吸收器中加入双氧水进行氧化处理，最终工艺废

气中的丙烯酸气体基本完全氧化分解；尾气中少量的氯气在三级降膜吸

收器中分解为次氯酸和盐酸，所以工艺尾气中的氯气和丙烯酸气体经尾

气处理装置吸收或氧化后排放量很少，忽略不计。

本项目使用氧化镁为粉末状物料，投料过程会产生粉尘，起尘量极

少，车间密闭后无组织排放。

根据实际建设情况及验收期间数据监测情况，本车间为全封闭式车

间，废气收集效率为 100%，二氧化硫处理效率 98.8%，氯化氢处理效率

97.5%；非甲烷总烃处理效率为 86.8%，氯气处理效率为 96.6%；溴处理

效率为 88%。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设备噪声主要采用减震、隔声等降噪措施。根据验收监测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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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噪声治理设施满足项目要求。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验收监测期间生活垃圾全部放到指定的垃圾桶内，并定期由环卫

部门清运，废包装袋，收集至一般固废区，由废旧物资部门回收处理。

产生的危废（滤渣、母液浓缩残渣）暂存危废间中，统一由资质单位

山东聚鼎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无新增劳动定员，无新增生活废水；本项目尾气处理过程氧

化镁溶液经过吸收、反应、蒸馏后，回收水循环使用。故本项目无废水

产生。

2、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二氧化硫进口平均排放浓度为

2093mg/m3、进口平均速率为 2.22kg/h，出口平均排放浓度为 20mg/m3、

出口平均速率为 0.0261kg/h，处理效率 98.8%，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 2中“一般控制区”中的限值标准

要求（SO2：100mg/m3）及排放速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最高允许排放速率二级标准要求（9.65kg/h）；

氯化氢进口平均排放浓度为 516mg/m3、进口排放速率为 0.55kg/h；

出口平均排放浓度为 10.57mg/m3、排放速率为 0.014kg/h；处理效率

97.5%，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污染

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HCL：100mg/m3、0.915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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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甲烷总烃进口平均排放浓度为 92.2mg/m3、进口排放速率为

0.091kg/h；出口平均排放浓度为 12.8mg/m3、排放速率为 0.012kg/h；处

理效率 86.8%，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

（DB37/2801.6-2018）表 1中Ⅱ时段（浓度：60mg/m3，速率：3.0kg/h）。

氯气进口平均排放浓度为 30.3mg/m3、进口排放速率为 0.03kg/h；出

口平均排放浓度为 1.32mg/m3、排放速率为 0.001kg/h；平均处理效率

96.6%，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污染

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CL2：65mg/m3、0.52kg/h）。

溴进口平均排放浓度为 0.28mg/m3、进口排放速率为 2.72×10-4kg/h；

出口平均排放浓度为<0.06mg/m3、排放速率为 3.23×10-5kg/h；处理效率

88%。（备注：国家暂无环境空气中溴的测定方法，参考 HJ/T 30-199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气的测定 甲基橙分光光度法，数据仅供参考）。综

上，监测结果全部达标。

无组织废气：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颗粒物的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0.331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排放要求（颗粒物 1.0mg/m3）；

无组织二氧化硫的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0.030mg/m3，满足《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SO2：

0.4mg/m3），

无组织氯化氢的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0.192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HCL：

0.2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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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组织氯气的排放浓度最大值为<0.03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CL2：

0.40mg/m3）

无组织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1.40mg/m3，非甲烷总烃执行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DB37/2801.6-2018）

表 3中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2.0mg/m3）。

无组织溴的排放浓度最大值为<0.06mg/m3，（备注：国家暂无环境空

气中溴的测定方法，参考 HJ/T 30-1999，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气的测定

甲基橙分光光度法，数据仅供参考）综上，监测结果全部达标。

3、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厂界 4点位 2天 32次检测中，东、南、西、北厂界

昼间环境监测值为 49.8～56.8dB，夜间监测值为 47.0～52.6dB，均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废包装材料、滤渣、蒸馏残渣和生活垃圾。

对于废包装材料，全部由废旧物资部门回收处理；生活垃圾建设单

位要委托当环卫部门统一收集清运、处理；滤渣、蒸馏浓缩残渣属于危

险废物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标

准及修改单要求，进行贮存、运输处置和台账记录，并委托有资质的单

位进行处理。

5、污染物排放总量

现有项目批复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为：SO2排放量 5.35t/a，本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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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废气经“以新带老”措施后，无新增排放量，因此不再申请总量控制

指标。

本项目无新增劳动定员，无新增生活废水；本项目尾气处理过程氧

化镁溶液经过吸收、反应、蒸馏后，回收水循环使用。故本项目无废水

产生。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按环境要素简述项目周边地表水、地下水、环境空

气、及敏感点环境噪声达到验收执行标准。

六、验收结论

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对项目逐一对

照核查，项目监测结果不存在超标、环境保护设施按要求已落实、未发

生重大变动、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污染、验收监测报告不存在重大质

量缺陷、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整改要求已落实。故本项目验收合格，

在完善验收监测报告的情况下，验收组同意通过验收。

七、后续要求

1、加强各类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运行管理，强化氧化镁投料粉尘

收集管理，减少无组织排放，确保颗粒物稳定达标排放。

2、参照《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排放口设置要求，规

范监测条件和废水排放口标识。

3、参照《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

则（试行）》（HJ 944-2018）完善台帐管理。

4、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要求，

企业制定自行测方案（计划），定期开展监测，并按照《企事业单位环境

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要求进行环境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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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搞好环保知识教育和技术培训，制定规范的环保管理制度并落实，

完善相关备案材料。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组人员信息见附件。

聊城凯瑞化工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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